
 

 

 

二 零 零 七 年 五 月 廿 三 日 立 法 會 會 議 的  

“ 保 障 鮮 活 食 品 安 全 ” 動 議 辯 論  
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的 進 度 報 告  

 

 

目 的  

 

 立 法 會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五 月 廿 三 日 通 過 動 議 ， 促 請 政 府

採 取 措 施 ， 保 障 鮮 活 食 品 安 全 。 本 文 件 介 紹 當 局 就 該 動 議 所

採 取 的 跟 進 行 動 。  

 

 

制 定 一 套 全 面 的 食 物 安 全 法  

 

2.  當 局 正 在 草 擬 食 物 安 全 法 例 ， 並 計 劃 在 二 零 零 七 至  

零 八 的 立 法 年 度 就 有 關 新 法 例 的 具 體 內 容 提 交 公 眾 討 論 。  

 

 

實 施 食 品 進 口 商 及 分 銷 商 備 案 制 度  

 

3.  為 加 強 保 障 進 口 食 物 的 食 用 安 全 ， 當 局 宣 布 了 多 項 新

措 施 ， 其 中 包 括 強 制 規 定 香 港 的 食 物 進 口 和 分 銷 商 必 須 向 政

府 備 案 ， 以 便 在 發 生 食 物 事 故 時 ， 當 局 可 更 容 易 地 找 出 有 關

的 食 物 進 口 和 分 銷 商 ， 追 查 有 問 題 食 物 的 來 源 和 採 取 跟 進 工

作 。  

 

4. 在 新 的 食 物 安 全 法 例 生 效 前 ， 我 們 會 鼓 勵 食 物 進 口 商

和 分 銷 商 向 中 心 提 交 有 關 他 們 的 一 些 重 要 資 料 ， 以 便 食 物 安

全 中 心 加 強 與 食 物 業 界 的 溝 通 和 諮 詢 ， 通 告 食 物 問 題 或 事

故 ， 以 及 在 發 生 食 物 事 故 時 聯 絡 有 關 的 商 戶 。 透 過 這 計 劃 ，

中 心 會 建 議 業 界 保 存 有 關 的 食 物 進 出 紀 錄 ， 以 作 為 良 好 的 業

界 操 守 ， 以 及 加 強 食 物 溯 源 能 力 。  

 

5. 在 未 引 入 新 法 例 之 前 ， 當 局 會 分期推 行 「 進 口 商 及 分

銷 商 立 法 前 自 願 備 案 計 劃 」。 目 的 包 括 ：  

 

-  在 新 的 食 物 安 全 法 例 和 強 制 備 案 計 劃 實 施 前 認 定 主

要 食 品 進 口 商 和 分 銷 商 的 身 份 ， 以 便 在 發 生 食 物 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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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 時 ， 可 獲 得 他 們 的 支 持 和 合 作 ；  

 

-  讓 業 界 熟 習 日 後 的 強 制 要 求 ； 以 及  

 

-  讓 中 心 得 以 從 實 際 經 驗 完 善 強 制 備 案 計 劃 的 設 計 和

管 理 。  

 

計 劃 的 推 行 時 間 表 如 下 ： 

 

時 間  食 物 種 類  

2007 年 8 月  野 味 、 肉 類 和 禽 肉  

2007 年 9 月  活 食 用 動 物 ∕ 家 禽  

2007 年 10 月  奶 類 、 奶 類 飲 品 、 奶 油 和 冰 凍 甜 點  

2007 年 11 月  蔬 菜 和 水 果  

2007 年 12 月  魚 類 和 魚 類 產 品  

2008 年  其 他 食 物 類 別  

 

 

加 強 有 關 內 地 政 府 頒 布 的 新 規 定 的 資 訊 發 放  

 

6.  我 們 會 繼 續 與 國 家 質 量 監 督 檢 驗 檢 疫 總 局 (質 檢 總 局 )

保 持 緊 密 聯 繫 。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在 接 獲 內 地 政 府 頒 布 新 規 定 的

通 知 及 取 得 他 們 的 同 意 後 ， 會 將 新 規 定 的 資 料 連 結 到 食 物 安

全 中 心 的 網 頁 ， 以 便 業 界 查 閱 。 現 時 中 心 已 將 具 有 正 式 供 港

資 格 的 菜 場 和 收 購 加 工 企 業 、 禽 蛋 場 及 禽 蛋 加 工 企 業 、 冰 鮮

豬 肉 加 工 廠 及 對 應 豬 場 等 名 單 資 料 連 結 在 中 心 網 頁 。  

 

 

加 強 聯 繫 本 地 業 界  

 

7. 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透 過 多 個 途 徑 ， 加 強 聯 繫 本 地 業 界 。 中

心 會 定 期 舉 行 業 界 諮 詢 論 壇 ， 藉 以 提 供 平 台 ， 與 業 界 就 各 項

食 物 安 全 事 宜 交 換 意 見 ， 從 而 提 高 食 物 安 全 水 平 。 食 物 業 商

會 、 食 品 製 造 商 、 食 品 進 口 商 及 批 發 商 、 超 級 市 場 經 營 商 和

零 售 商 的 代 表 均 獲 邀 參 加 。 每 次 諮 詢 論 壇 均 會 討 論 不 同 的 食

物 安 全 課 題 ， 過 去 曾 討 論 有 關 鮮 活 食 品 的 課 題 包 括 講 解 《 進

口 野 味 、 肉 類 及 家 禽 規 例 》 及 規 管 蛋 隻 的 進 口 與 銷 售 等 。 就

個 別 特 別 議 題 ， 如 在 修 訂 法 例 或 在 制 定 有 關 食 物 安 全 的 指 引

前 ， 中 心 會 舉 行 諮 詢 或 技 術 性 會 議 ， 先 行 聽 取 業 界 的 意 見 。

中 心 亦 會 定 期 舉 辦 其 他 活 動 ， 如 食 物 安 全 講 座 、 食 物 安 全 日

等，與 業 界 交 流 食 物 安 全 訊 息， 並 提 高 公 眾 及 業 界 對 食 物 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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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 的 認 識 ， 推 廣 政 府 、 業 界 和 市 民 三 方 為 提 高 食 物 安 全 水 平

而 合 作 的 重 要 。 另 外 ， 中 心 定 期 出 版 一 些 刋 物 ， 如 「 食 物 業

安 全 廣 播 站 」 及 「 食 物 安 全 焦 點 」 等 ， 以 加 強 和 業 界 溝 通 。  

 

 

研 究 擴 建 文 錦 渡 食 品 管 制 中 心  

 

8. 鑑於內地經文錦渡食 品 管 制 處 輸 港 的 蔬 菜 及 水 果 不 斷

增 加 ， 中 心 已 與 有 關 部 門 商 討 增 加 配 套 設 施 。 中 心 的 建 議 已

提 交 建 築 署 作 可 行 性 研 究 。  

 

 

協 助 改 善 本 地 農 場 及 養 殖 場 的 營 運 模 式  

 

9.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(漁 護 署 )在 2005 年 中 開 始 推 行 自 願

性 的 「 優 質 養 魚 場 」 計 劃 。 參 加 計 劃 的 養 魚 場 需 實 施 一 套 良

好 水 產 養 殖 方 法 ， 以 提 升 養 魚 場 的 環 境 衞 生 及 養 魚 的 質 素 。

而 養 魚 出 售 前 必 須 通 過 品 質 保 證 測 試 ， 包 括 檢 驗 養 魚 體 內 的

藥 殘 及 重 金 屬 水 平 ， 以 確 保 養 魚 符 合 食 物 安 全 標 準 。 自 計 劃

推 出 後 ， 總 共 有 69 個 養 魚 場 成 功 登 記 為 「 優 質 養 魚 場 」     

（ 20 個 魚 塘 及 49 魚 排 ）， 佔 本 港 養 魚 場 總 面 積 約 13%。 首 批

由「 優 質 養 魚 場 」生 產 並 通 過 測 試 的 養 魚 在 2005 年 底 推 出 市

面 ， 品 種 包 括 烏 頭 、 黃  倉 、 青 斑 等 ， 所 有 獲 計 劃 認 證 的 養

魚 身 上 均 打 上 「 優 質 養 魚 場 」 品 牌 的 標 籤 ， 以 便 市 民 識 別 。

銷 售 地 點 包 括 超 級 市 場 、 街 市 及 優 質 養 魚 場 產 品 專 門 店 。 至

目 前 為 止 ， 共 銷 售 逾 120,0 0 0 斤 漁 產 。 漁 護 署 和 魚 類 統 營 處

會 繼 續 為「 優 質 養 魚 場 」品 牌 的 漁 產 品 進 行 宣 傳 及 市 場 推 廣 。 

 

10.  為 了 將 來 擬 定 及 實 施 適 當 的 食 物 安 全 規 管 措 施 ， 並 協

助 養 魚 户 提 升 養 魚 場 的 管 理 和 養 魚 的 質 素 及 食 物 安 全 ， 漁 護

署 已 於 2007 年 初 開 始 為 本 地 塘 魚 養 殖 場 經 營 者 進 行 自 願 登

記 計 劃 ， 並 為 全 港 的 海 魚 及 塘 魚 養 殖 場 進 行 為 期 一 年 的 基 線

調 查 ， 收 集 養 殖 場 運 作 模 式 、 飼 養 品 種 、 種 苗 來 源 、 飼 料 種

類 及 銷 售 渠 道 等 ， 並 抽 取 養 魚 場 的 水 及 魚 類 樣 本 進 行 化 驗 ，

以 評 估 養 殖 水 質 及 魚 類 衛 生 狀 況 。 我 們 亦 會 向 養 魚 戶 推 廣 良

好 養 殖 技 術 及 提 供 正 確 安 全 的 防 治 魚 病 指 導 ， 以 及 鼓 勵 他 們

參 加 「 優 質 養 魚 場 」 計 劃 。  

 

11.  隨 着 社 會 的 發 展 ， 本 地 農 業 亦 開 始 專 注 於 高 增 值 及 高

質 素 的 生 產 ， 種 植 模 式 亦 逐 漸 由 露 天 大 田 種 植 走 向 温 室 種 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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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小 田 精 耕 。 農 作 物 在 經 調 校 的 環 境 下 生 長 ， 產 值 會 提 高 ，

農 藥 使 用 會 減 少 ， 農 產 品 會 更 加 安 全 。  

 

12.  漁 護 署 鼓 勵 業 界 興 建 温 室 及 其 它 類 型 的 農 作 物 保 護 設

施 ， 並 協 助 農 友 設 計 及 建 造 遮 雨 棚 ， 去 年 所 建 的 面 積 已 超 過

七 千 平 方 米 。 為 配 合 政 策 的 推 行 ， 漁 護 署 連 同 地 政 總 署 向 農

友 提 供 一 站 式 的 服 務 ， 協 助 業 界 申 請 農 用 構 築 物 批 准 書 ， 在

過 去 一 年 ， 21 項 的 農 用 構 築 物 已 成 功 得 到 地 政 總 署 的 准 許 。

由 漁 護 署 管 理 的 三 個 農 業 貸 款 基 金 （ 嘉 道 理 農 業 輔 助 貸 款 基

金 、 約 瑟 信 託 基 金 及 蔬 菜 統 營 處 貸 款 基 金 ） 的 可 動 用 貸 款 總

額 為 二 千 八 百 萬 元 (截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五 月 )， 漁 護 署 會 根 據 農

友 實 際 需 要 來 審 批 申 請 ， 方 便 農 友 拓 展 業 務 。  

 

13.  為 協 助 業 界 適 應 現 代 化 的 生 產 方 法 、 提 高 生 產 效 率 及

注 重 產 品 安 全 ， 漁 護 署 不 時 舉 辦 技 術 講 座 及 田 間 示 範 ， 例 如

介 紹 新 品 種 的 農 作 物 (如 網 紋 蜜 瓜 及 無 籽 西 瓜 等 )及 新 的 種 植

技 術。在 過 去 一 年 內，署 方 共 舉 辦 了 18 場 技 術 講 座，出 席 農

友 人 次 超 過 八 百 人 。 為 了 加 强 業 界 掌 握 發 展 市 場 的 知 識 ， 漁

護 署 亦 舉 辦 營 銷 技 巧 與 策 略 講 座 ， 提 高 業 界 營 銷 農 產 品 的 技

巧。此 外，為 加 强 農 友 的 國 際 視 野 及 對 其 他 地 區 農 業 的 了 解 ，

漁 護 署 亦 協 助 有 關 團 體 為 農 友 安 排 外 地 考 察 ； 去 年 ， 本 港 菜

農 便 前 往 韓 國 與 當 地 農 民 交 流 心 得 。  

 

14.  安 全 的 產 品 源 自 優 質 的 生 產 程 序 和 管 理 。 漁 護 署 自 一

九 九 四 年 推 出 「 信 譽 農 場 計 劃 」 以 來 ， 已 在 本 地 市 場 建 立 了

良 好 的 聲 譽 。 為 進 一 步 建 立 與 農 友 的 溝 通 ， 以 及 更 有 效 地 傳

授 農 業 安 全 生 產 技 術 ， 漁 護 署 自 二 零 零 六 年 起 推 行 「 菜 場 自

願 登 記 計 劃 」，截 至 本 年 六 月，已 登 記 的 種 植 户 為 1,8 0 1 個 。

署 方 會 向 已 登 記 的 農 友 提 供 技 術 協 助 及 各 項 農 業 服 務 ， 提 高

安 全 生 產 意 識 及 技 術 產 品 質 素 ， 務 求 令 產 品 的 質 素 有 所 提

升 ， 並 更 具 市 場 競 爭 力 。  

 

 

提 倡 有 機 種 植 ， 及 提 供 更 多 技 術 支 援  

 

15 .  有 機 種 植 提 倡 生 產 要 與 自 然 保 育 及 環 境 生 態 和 諧 協

調 ， 在 耕 種 過 程 中 ， 農 民 不 會 施 用 化 學 合 成 肥 料 和 殺 蟲 劑 ，

不 會 將 生 產 成 本 轉 嫁 於 環 境 和 後 世 。  

 

16.  自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二 月 起 ， 漁 護 署 一 直 積 極 協 助 業 界 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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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 有 機 種 植 ， 向 本 地 有 機 農 場 提 供 技 術 支 援 ， 協 助 農 友 解 決

病 蟲 害 防 治 、 園 藝 技 術 、 土 壤 管 理 和 留 種 等 有 關 技 術 問 題 。

截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六 月 底，共 有 94 個 菜 場 參 加 漁 護 署 的「 有 機

耕 作 支 援 服 務 」，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加 了 68% ， 耕 種 面 積 共      

38 公 頃 ， 平 均 每 天 生 產 約 3.5 噸 有 機 菜 。  

 

17.  漁 護 署 亦 引 入 新 品 種 ， 以 改 善 本 地 有 機 蔬 菜 的 品 質 。

近 年 推 廣 給 農 友 的 優 質 蔬 菜 品 種 包 括 有 機 草 莓 、 有 機 杭 菊 、

有 機 西 瓜 和 網 紋 瓜 ， 市 場 對 這 些 產 品 的 反 應 不 錯 。  

 

18.  漁 護 署 亦 透 過 蔬 菜 統 營 處 (菜 統 處 )協 助 業 界 開 拓 有 機

市 場。目 前 銷 售 經 菜 統 處 批 銷 的 有 機 蔬 菜 零 售 點 超 過 30 個 ，

包 括 大 型 超 級 市 場 、 地 鐵 內 的 店 鋪 、 健 康 食 品 店 和 菜 統 處 在

西 貢 蕉 坑 獅 子 會 自 然 教 育 中 心 的 銷 售 點 。 此 外 ， 漁 護 署 積 極

與 其 他 機 構 合 作 ， 令 銷 售 渠 道 多 元 化 ， 例 如 協 助 菜 聯 社 設 立

假 日 農 墟 。  

 

19.  蔬 菜 統 營 處 亦 資 助 非 牟 利 的 「 香 港 有 機 資 源 中 心 」 訂

定 一 套 適 用 於 本 地 的 有 機 農 產 品 的 標 準 ， 提 供 認 證 服 務 ， 推

廣 認 證 商 標 ， 保 障 消 費 者 的 權 益 。 有 關 認 證 服 務 在       

二 零 零 四 年 底 正 式 開 始 以 來，目 前 全 港 已 有 25 個 有 機 農 場 獲

得 認 證 。  

 

 
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

二 零 零 七 年 八 月  


